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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

刑法修正案增加条款，对食品安全监管人员单独作出规定

食品安全管不好，列入渎职罪
据新华社北京 12 月 20

日电(记者 周婷玉 崔清
新) 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

会第十八次会议 20 日下午

开幕，审议刑法修正案(八)

草案、非物质文化遗产法草
案等。刑法修正案(八)草案

在渎职罪一章中增加条款，

单独列明了食品安全监管渎

职犯罪，修改了食品安全犯

罪的刑罚条件。

草案增加条款规定：

“负有食品安全监督管理

职责的国家机关工作人

员，玩忽职守或者滥用职

权，导致发生重大食品安

全事故或者造成其他严重

后果的，处五年以下有期

徒刑或者拘役；造成特别

严重后果的，处五年以上

十年以下有期徒刑。”

2009 年 6 月 1 日实施
的食品安全法中，对监管部
门和认证机构人员失职、渎

职的行为规定了降级、撤职

或开除等处罚措施。

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

作委员会刑法室有关负责人

表示，食品安全监管部门的

渎职行为原来也可以适用于

刑法中的滥用职权和玩忽职

守罪，这次将其单列一条进

一步强化了食品安全监管渎

职行为的刑事责任，同时也

体现了刑法修改中加强对民

生保护的主线和意图。

这位负责人介绍说，为

保障食品安全，刑法修正案
(八)草案还对两条规定做了

修改。

根据我国现行刑法，生

产、销售不符合卫生标准的

食品，足以造成严重食物中

毒事故或者其他严重食源性
疾患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

刑或者拘役，并处或单处罚

金；对人体健康造成严重危

害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

有期徒刑，并处罚金；后果特

别严重的，处七年以上有期

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处罚

金或者没收财产。

刑法修正案(八)草案将

这一规定中的“不符合卫生

标准的食品”改为“不符合食
品安全标准的食品”。这位负

责人表示，这样修改是为了

与 2009 年通过的食品安全

法衔接。

草案同时在该条内容的

第二档刑罚中增加了一个适
用条件，即除了对人体健康
造成严重危害外，增加了“或

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以

相关刑罚。

据新华社北京 12 月 20 日电
(记者 白瀛) 全国人大常委会
20 日进行第二次审议的非物质

文化遗产法草案进一步明确，境

外组织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开
展非物质文化遗产调查的，应当

与境内非物质文化遗产学术研究

机构合作进行，并报经省级以上

文化主管部门批准。

第一次审议的草案规定：境

内非物质文化遗产学术研究机构

与境外组织合作进行非物质文化

遗产调查的，应当报经省级以上

文化主管部门批准。

有的常委会委员和一些地方

提出，这一规定没有明确境外组

织和个人是否可以单独实施非物
质文化遗产调查；目前境外组织

和个人来华实施非物质文化遗产
调查的情况时有发生，本法应从

法律制度上予以规范。

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经同

全国人大教育科学文化卫生委
员会和国务院法制办公室、文
化部研究，建议将草案这一条

修改为：境外组织在中华人民

共和国境内开展非物质文化遗

产调查的，应当与境内非物质

文化遗产学术研究机构合作进

行，并报经省级以上文化主管

部门批准。境外个人在中华人

民共和国境内开展非物质文化

遗产调查的，应当报经县级人

民政府文化主管部门批准。

同时第二次审议的非物质文

化遗产法草案进一步明确，非物
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的代表性
传承人无正当理由不履行前款规

定义务的，文化主管部门可以取

消其代表性传承人资格，重新认

定该项目的代表性传承人。

第一次审议的草案规定，

国务院文化主管部门和省区市
政府文化主管部门对本级人民

政府批准公布的非物质文化遗

产代表性项目，可以认定代表

性传承人。

有的常委会委员和一些地

方提出，为了督促传承人更好

地履行传承义务，有必要增加

规定其不履行传承义务的退出

机制。

非物质文化遗产法草案进一步明确

禁止境外组织单独调查“非遗”

据新华社北京12月20日

电 20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开
始二审的刑法修正案(八)草
案，对“危险驾驶犯罪”条款进
行了再次修改，进一步加大了
对醉驾、飙车等危险驾驶行为
的惩罚力度。

根据最新的修改，醉酒驾
驶机动车，不管情节是否恶
劣、是否造成后果，都将按照

“危险驾驶”定罪，处以拘役，

并处罚金。

同时，二审草案稿规定，

如果有醉驾、飙车等行为，同
时构成其他犯罪的，将依照处
罚较重的规定定罪处罚。

此前出台的道路交通安
全法规定，醉酒后驾驶机动车
的，处十五日以下拘留和暂扣
三个月以上六个月以下机动
车驾驶证，并处五百元以上二
千元以下罚款。一年内有醉酒
后驾驶机动车的行为，被处罚
两次以上的，吊销机动车驾驶
证，五年内不得驾驶营运机动
车。

“醉驾、飙车是一种高度
危险的行为，不能等到危险行
为发生了严重后果再治罪。”

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院长赵
秉志说，我国刑法规定了交通
肇事罪，但必须是行为人产生
严重过失才给予刑事处罚，它
是一个过失犯罪。把危险驾驶
行为写入刑法，加大对这种行
为处罚的力度，能够起到更好
的警示作用和预防犯罪行为
发生。

从刑法此次修改来看，对
于醉酒驾车、飙车等危险驾驶
行为，造成特别严重后果后，

是否可按“以危险方法危害公
共安全罪”定刑并未明确。

不论程度如何

“醉驾”即“拘役”

亮点一

被判处死缓的累犯以及因故意杀人等被判处死缓的
犯罪分子可限制减刑，不得假释，同时提高了死缓罪犯减
刑后的实际执行刑期。

亮点二

犯罪嫌疑人如实供述自己罪行，避免特别严重后果发
生的，可以减轻处罚。

亮点三

审判时已满 75 岁的人不适用死刑，但以特别残忍手段
致人死亡的除外。

亮点四

在渎职罪一章中增加条款，对食品安全监管人员的渎
职犯罪单独作出规定。

亮点五

进一步明确醉酒后驾驶机动车的犯罪界限，并处理好

危险驾驶犯罪与交通肇事罪等犯罪的关系。

亮点六

提高对黑社会性质组织的组织者、领导者的刑罚。

亮点七

为以后的社区矫正立法预留衔接空间。这次常委会会议
审议的草案二审稿修改了相关条款，将“实行社区矫正”修改
为“依法实行社区矫正”。

亮点八

没有增减拟取消的死刑罪名数量，仍然维持此前草案
拟取消 13 个死刑罪名的规定。

刑法
自1997年刑法施行以来,全

国人大常委会适应社会发展需

要 ,先后通过了7个《刑法修正

案》。

1979年的刑法，在1997年被

修订。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

委员会于1999年、2001年、2002

年、2003年、2006年和2009年先

后对刑法的部分条款进行修订，

修订后的条款自公布之日起生

效，被修订的条款自公布之日起

而失效。

2010年8月23日举行的十

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六次

会议首次审议刑法修正案(八)

草案，这意味着社会高度关注的

“刑法八修”正式进入最高立法机

关的审议程序。这是继1997年修改

以来，体例变革最大的一次。

亮点九

关于盗窃罪的规定作了修改，对扒窃犯罪行为做了明
确规定。

□本次审议九亮点□

据新华社北京12月20日

电(记者 周婷玉 周英峰)

全国人大常委会20日审议的
刑法修正案(八)草案二审稿，

增加了已满75岁的老人不适
用死刑的限制条件，以适应实
践中各种复杂情况。

此前的草案规定，审判时
已满75周岁的人不适用死刑。

在今年8月人大常委会对草
案的初次审议中，有的常委会
组成人员提出，“75岁免死”的
条款，可能会对人们起到负面
的导向作用，为今后的司法实
践留下后患，因此建议立法必
须考虑实际情况。初次审议
后，草案向社会公布征求意
见，有的地方和单位建议将

“75周岁”修改为“70周岁”，这
样更能体现矜老恤幼的传统
和保护人权的理念。

而有些网民提出，中国已
经进入老龄化社会，人们的寿
命也逐渐提高，已满75周岁的
人，完全有能力实施特别恶劣
的犯罪，如果一律规定从轻，

可能导致这部分人群故意犯
罪增多。

经研究，草案二审稿将相
关条款修改为：审判的时候已
满75周岁的人，不适用死刑，

但以特别残忍手段致人死亡
的除外。有关专家认为，这样
既体现了对老年人的人道主
义精神，同时也照顾到复杂的
社会现实。

“75岁免死”有改

手段残忍除外


